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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TU-R BT.1379-2:2007《宽屏16:9广播发射期间实现通用格式的宽

屏16:9和标准4:3宽高比作品的安全区域》。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标准仅采用了ITU-R BT.1379-2:2007附录3的附件2中的内容。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全国广播电影电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3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伟、邓向冬、肖辉、郭臻、张蓉晖、李萍、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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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的高清图像在 4:3 屏幕上显示的安全区域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幅型比为16:9的高清图像在4:3屏幕上显示的安全区域。 

本标准适用于4:3屏幕上显示的经左右切边变换模式处理的16:9高清图像的拍摄、编辑、处理和播

出过程。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安全区域  safe areas 

在电视节目制播领域中，为确保经过制作、传输环节到最终用户符合规范的电视显示终端，电视节

目图像的关键元素始终可见而设置的区域。安全区域包括情景安全区域和图形安全区域。 

2.2  

情景安全区域  action safe areas 

为保证终端显示的画面中情景区域完整而设置的安全区域，包含有效情景范围的最大图像区域。 

2.3  

图形安全区域  graphics safe areas 

在情景安全区域内，为保护所拍摄节目的主体有效画面及图形而设置的安全区域，包含主体有效画

面及图形的最大图像区域。 

3 概述 

在4:3和16:9图像幅型比共存期间，16:9幅型比的节目通常采用上下加边的信箱模式或左右切边的

变换模式在4:3的屏幕上显示。因左右切边的变换模式可能引起主体有效画面或字幕等重要信息的丢失，

故使用本标准定义的安全区域来规范16:9幅型比的节目制作、生产与传输流程，确保16:9高清节目在4:3

屏幕上尽可能完整显示。 

4 安全区域要求 

16:9的高清图像在4:3屏幕上显示的情景和图形安全区域边界要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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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6:9的图像在4:3屏幕上显示的情景和图形安全区域边界要求 

边界类型 
垂直边界 a 

% 

水平边界
b
 

% 

16:9图像 4:3区域 

情景安全边界 3.5 15 3.3 

图形安全边界 5 17.5 6.7 

a   在 16:9 图像的顶部与底部，情景安全边界到原图像边界的距离为整个图像高度的 3.5%，图形安全边界到原图像

边界的距离为整个图像高度的 5%。由于在 4:3 屏幕上显示时，图像的高度不发生变化，因此 16:9 图像和 4:3 区

域的垂直边界是相同的。 
b   在 16:9图像的左右两侧，情景安全边界到原图像边界的距离为整个图像宽度的 15%，相当于 4:3区域宽度的 3.3%。

图形安全边界到原图像边界的距离为整个图像宽度的 17.5%，相当于 4:3区域宽度的 6.7%。 

用行号和像素号来定义安全区域比使用百分比更加准确，定义同时也包括百分比,可作为比较和计

算的基础。图1详细地显示了安全区域的边界，并给出了安全区域内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以及第一个

像素和最后一个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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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幅型比为 16:9 的高清图像在 4:3 屏幕上显示时的安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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